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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7/2021_2022__E6_B5_B7_

E5_85_B3_E6_80_BB_E7_c80_317950.htm 海关总署、财政部、

商务部、人民银行、税务总局公告（第52号） 为进一步规范

加工贸易管理，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经国务院

批准，现就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内销征收缓税利息适用利息率

进行调整的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一、缓税利息的利息率 加工

贸易保税货物内销征收缓税利息适用的利息率调整为参照中

国人民银行公布的6个月至1年（含1年）的短期贷款年利率（

以下简称“短期贷款年利率”）执行。现行的缓税利息率参

照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“短期贷款年利率”6.12%执行。

今后，海关总署将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“短期贷款年利

率”适时调整缓税利息率并公告执行。 对因加工贸易政策调

整导致到期合同不予延期、按内销处理的，根据填发海关税

款缴款书的上一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利率征收

缓税利息；对逾期未核销手册项下的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内销

征税，缓税利息的征收仍按前款规定办理。 二、缓税利息的

征收及计算公式 加工贸易缓税利息应根据填发海关税款缴款

书时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缓税利息率按日征收。缓税利息计

算公式如下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